
收購及合併委會員 

 
委員會的決定 

 
關於港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港泰） 

的紀律研訊程序所應採取的程序 
 

 

引言 

 
委員會在 1998 年 6 月 18 日召開會議，以聆聽與執行人員在 1998 年 2 月 24 日就港泰

對若干有關當事人提出的紀律研訊程序有關的程序事宜。為便於參考，在召開會議前已向

所有有關方面派發會議日程並在其內順序列出各項裁定，雖然若干議程在會議期間並非順

序審議。 

 

委員會的所有裁定均為一致作出的，而主席的所有決定也獲得委員會其他成員的支持。

議程 1－執行人員對下列某些有關當事人撤銷研訊程序 

代表 E 先生、F 先生和 G 先生（其他董事）的律師事務所作出陳詞，要求委員會指示

執行人員： 

 
1.取消發出其建議的“正式警告信”；及 

2.向董事發出道歉函件。 

 



委員會並沒有聆聽據以提出研訊程序的證供，因而未能就執行人員提出研訊程序是否有根據

一事表達意見。 

 

3.經考慮以上第 2 段所作決定後，委員會沒有任何根據藉以考慮應否向證監會董事局建

議由證監會支付其他董事的法律費用的問題。此外，委員會也注意到對於委員會就各當事

人的法律費用作出建議的問題上，《守則》並無任何有關條文就此作出規定。 

 

議程 2 

 
此點並無任何事項須作出決定。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主席確認梁小庭先生已表示不會出席 今

次會議，兼且由於須前往外地的關係，亦將不能出席 10 月的聆訊。然而，梁先生已確認

從其立場來看，他不認為今次聆訊當中會有任何足以令其喪失委員會成員資格的利 益衝突或

確實產生偏見的危機。主席對代表黃偉志先生的楊漢源林炳坤律師事務所確認， 假使梁先生

其後能在 10 月聯同委員會出席聆訊，則他肯定有權就梁先生應否在今次聆訊繼續作為委

員會成員一事再次作出提問。 

 

議程 3－關於其餘各當事人的法律代表的要求 

 



向委員會提出的研訊程序，希望能以非正式的形式進行。基於這一原因，《守則》鼓勵各





訊過程。為提供所有有關當事人機會，以聆訊及質疑可能與黃先生及其他有關當事人提出指

稱有關的證據，聯同相互關連的其他指稱一同聆訊實有其必要之處。 

 

議程 6－批准進行紀律研訊程序的程序規則 

 
此項目下並無提出任何事項需要委員會裁定。如下所述，管限紀律研訊程序的程序守則的

最終定稿，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於 1998 年 6 月 26 日後盡快派發予所有有關當事人。 

 

議程 7－時間表 

 
委員會成員認為在可能情況下，應盡量維持 1998 年 10 月 12 日的聆訊日期，並指示執 

行人員在不遲於 1998 年 6 月 26 日修訂完成委員會文件及呈交副本予委員會秘書。 

 
然而，委員會也留意到在執行人員完成修訂現有的委員會文件並將副本派發予委員會及各有

關當事人前，將難以確定需否更改現時所定的答辯日期。當主席收到委員會文件修訂本後，

即在 1998 



有全面機會對向其提出的指稱及呈示委員會的任何事實作出回應。委員會認為不會僅由於其

研訊程序具備查訊因素（即委員會可作出其認為有關或適當的任何查詢， 及向有關當事人

及證人提出問題），便會對其獨立身分有所影響（見《守則》第 16.1條規定）。 

 
何志強律師行也關注到，若干其研訊程序被撤銷的其他答辯人曾獲得優惠處理，而這些撤

銷並無任何合理理據。委員會接受執行人員撤銷研訊程序的解釋，特別是其撤銷並非僅由

於它們是處於最後的時序。委員會只對現時在其席前進行研訊程序感到關注，其中包括對

{X}提出的研訊程序，而無須慮其他答辯人的研訊程序會否予以維持。 

 

何志強律師行確認將撤銷其在1998 年 6 月 17 日信件第5 和 6 段提出的另外兩項陳詞。 

 
1998 年 6 月 


